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員工終身(數位)學習推動方案
97年5月7日所務會議通過
 102年9月12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自102年7月23日生效
壹、依據

依據「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實施要點」、「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辦理數位學習成果評量實施原則」、「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數位學習推動方案」訂定。

貳、願景

善用資訊科技，營造不受時空限制之優質終身(數位)學習環境與機制，激發同仁學習動機，開發同仁無限潛能，以透過數位學習提升服務品質與效率。
參、目標

一、塑造本所終身(數位)學習文化，提升同仁運用數位學習能力與意願。

二、營造優質終身(數位)學習環境，提供快速、便捷、友善之學習管道。
三、有效運用數位學習工具，降低政策行銷及訓練之時間與成本。
四、達成行政院規定各機關(構)學校公務人員每人每年最低學習時數。
肆、適用對象

依「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實施要點」規定之適用及準用人員：

一、 依法任用、派用之有給專任人員。

二、 依法聘任人員。

三、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之聘用人員。

伍、實施策略與具體措施

    一、加強行銷宣導策略

(一)強化網路行銷

積極充實內部學習網站之數位學習專區內容、數位學習資源介紹，利用內部公開管道不定期提供最新數位學習相關資訊。

(二)辦理方案宣導

利用正式或非正式集會、讀書會或業務檢討會等，適時宣導終身(數位)學習，並納入年度訓練進修計畫實施，以提升內部員工對於終身(數位)學習的認知及需求。
   二、發展數位學習課程

(一)得視預算情形及業務需求，運用數位課程，俾使同仁完成數位學習課程，且經評量通過後，得認證為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二)檢視本所內部相關訓練或業務，部分具有固定性、例行性之訓練，如政策性訓練等，運用快速自製教材工具，製作簡易數位教材，掛載於本所網站內部專區提供學習。

 三、培訓種籽師資

得視業務需要選送同仁參與公部門數位學習專業人才培育專班，培育成為種籽師資，以協助本所規劃製作數位課程，並提供相關諮詢服務。
四、營造優質數位學習環境

(一)規劃數位學習專區

提供良好之軟硬體學習環境，結合資訊組資訊技術人員及基礎資訊設備規劃設置數位學習專區，以利同仁在不受干擾之情形下進行數位學習。

(二)善用內部網路資源

善用內部網路系統，促進現有資源之流通，並搭配便捷之離線數位教材，促使同仁以熟習使用內部網路學習為起點，有助提升資訊素養及運用網路學習的習慣。

(三)提供數位學習場地
本所同仁可利用本所6樓電腦教室於辦公時間進行終身(數位)學習，1週以2小時為限，經組室主管同意且在不影響業務推動前提下，鼓勵本所同仁踴躍線上學習。當年度1-10月份數位學習時數未達5小時及終身學習時數未達40小時者，由人事單位安排集體至本所6樓電腦教室線上學習。
五、依行政院「各機關公務人員性別主流化訓練計畫」規定，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人員、性別聯絡人及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成員，就性別主流化簡易歷史、整體架構、各國實施情形及對國家外交競爭力之重要性等，每年施以至少2至6小時之訓練。爰本所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人員，每年至少應修習2小時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
陸、獎勵措施及績效考核    
    一、參加終身學習時數之多寡，除作為年終考績(評核、評鑑)及影響升遷(等)之評分參據，依「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實施要點」規定，公務人員每年參加學習時數（含最低學習時數、數位學習時數及業務相關學習時數）均超過規定，且平時服務成績具有優良表現者，得由各機關酌予獎勵。為鼓勵同仁終身(線上)學習，俾達成行政院規定每人每年終身學習時數達40小時(其中數位學習時數達5小時，業務相關之學習時數達20小時)之規定，訂定行政獎勵如下：

      (一) 當年度終身學習時數達70小時以上者，與業務相關學習時數達40小時以上、且數位學習時數達25小時以上者，嘉獎1次。
      (二) 當年度終身學習時數達80小時以上者，與業務相關學習時數達45小時以上、且數位學習時數達35小時以上者，嘉獎2次。
    二、前項學習時數需包含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或衛生福利部明列政策性訓練之學習時數在內。

    三、每年四月及八月底，將各單位終身學習時數，未達最低標準(按月數比例計算)同仁名單，提供單位主管列入各項考核參考，倘未改善者，提行政會議、所務會議報告。
   柒、經費來源

本方案所需經費在本所訓練進修相關經費項下支應，如有不足，得於其他相關經費項下勻支。

捌、本方案得視實際需要隨時修正之。

玖、本方案經所務會議通過，並簽奉所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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